
 
 

高雄醫學大學 107 學年度第 4 次學務會議紀錄 
 

開會時間：民國108年5月10日（星期五）下午2：00-3:00 

開會地點：勵學大樓4樓第四會議室 

主  席：楊俊毓副校長(周汎澔學務長代) 

出席者：周汎澔學務長、賴秋蓮教務長、黃耀斌總務長(陸文德代)、田英俊院長 

        (林皇吉代)、李澤民院長(陳丙何代)、黃耀斌院長(吳育澤代)、王瑞霞院長 

        (楊麗玉代)、黃友利院長(謝慧敏代)、張學偉院長(請假)、呂佩穎院長 

        (張娟鳳代)、陳朝政秘書、黃博瑞組長、徐仲豪主任(林佩瑾代)、陳玉昆 

        主任(陳丙何代)、吳寶珠主任、吳麗敏主任(葉錦雪代)、楊育昇主任、 

        許智能主任、林津如所長(請假)、郭慧茹同學、蔡雅玲同學(請假)、 

        張祐銘同學、遊芳晨同學、朱祈綸同學(請假) 

列席者：顏薇珊組長(請假)、楊秋蓮小姐、李心慧小姐、吳昱儀小姐、林翀先生、 

        葉書涵小姐 

記錄人員：張國英小姐 

 

壹、 主席報告: 

謝謝大家撥冗出席會議，今日楊副校長另有行程，本次會議由本人代理主席。 

 

貳、 上次會議執行追蹤： 

案   由 決   議 提案單位（人） 辦理情形 

有關短期交流

學生晚上入住

學生宿舍相關

事宜 

責成學務處召

集相關系所討

論解決方案。 

學務處生輔組 【108 年 5 月 10 日】 

已於 108.05.06召開相關系所短

期交流生入住宿舍討論會議。 

會議決議: 

一、學院或系所現行做法為由具

參加國際交流經驗之學生

負責接送。 

二、單位可上簽至國際處申請交

通費補助(一趟來回上限

500元)。 

三、短期交流生退宿時間限為退

宿當日下午三點前辦理完

畢(含清潔完成)。 



 
 

■結案除管 

□列管，下次追蹤時間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參、 提案討論 

 提案一(10805-1001) 

提案單位: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

案由：本校「學生獎懲準則」(修正草案)，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ㄧ、依據本校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校務會議提案決議，修正本校學生獎懲準

則。 

二、本校「學生獎懲準則」修正條文對照表，詳附件1(P.5)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。 

（□下次追蹤時間月/ 日（星期○） □無下次需追蹤事項） 

 

 提案二(10805-1002) 

提案單位: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

案由：本校「學生新館宿舍視聽室與交誼廳管理辦法」廢止案，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辦法於 92年 A館宿舍建立時訂定，目前宿舍視聽室借用及管理已由學務

處生活輔導組轉由課外活動組承接，交誼廳相關規範事項亦有宿舍輔導及管

理辦法規範，此法已不符合現況，故提出廢止。 

  二、業經 108年 3月 10日宿自會第 1次例行會會議決議廢除本法案，詳附件

2(P.15)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 

   （□下次追蹤時間月/ 日（星期○） □無下次需追蹤事項） 

 

 提案三(10805-1003) 

提案單位: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

案由：本校學生社團坩堝社及學士後醫學系學生會參加 108年全國大專校院社團評

選榮獲「特優獎」獎勵案，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

 
 

一、本校坩堝社及學士後醫學系學生會參加 108年全國大專校院社團分別獲得大

專校院組-服務性特優獎及大專校院-自治綜合性特優獎。 

二、依本校學生獎懲準則第六條第一款規定，擬社團幹部記大功壹次獎勵，名單

及獲獎獎狀詳如附件 3(P.18)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 

   （□下次追蹤時間月/ 日（星期○） □無下次需追蹤事項） 

 

 提案四(10805-1004) 

提案單位: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

案由：本校聲樂社及弦樂社參加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「特優獎」獎勵

案，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校聲樂社及弦樂社參加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大專組混聲合唱及女

聲合唱、大專 A組(A組是有音樂系學生參賽之組別，亦開放一般生參賽)鋼

琴三重奏及弦樂四重奏皆榮獲特優獎。 

二、依本校學生獎懲準則第六條第一款規定，擬每項參賽團員記大功壹次獎勵，

名單詳如附件 4(P.24)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 

   （□下次追蹤時間月/ 日（星期○） □無下次需追蹤事項） 

 

 提案五(10805-1005) 

提案單位: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

案由：107學年畢業生優秀獎項-「志工服務獎」遴選案，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本校「畢業生優秀獎項授予要點」第四點第四款規定，志工服務獎候選名

單須經學務會議進行審查，決定名額及獲獎者。 

二、本學年度申請志工服務獎人數計 15位，彙整表詳附件 5(P.32)。 

決議： 

一、學務會議委員 25名，本次會議出席委員 19名。 



 
 

二、本案經在場委員討論共識決，服務時數超過 100小時者共 12位同學，全數

通過。另，服務時數未超過 100小時之 3位同學，經委員舉手投票表決，編

號 1黃同學(13票同意，1票不同意，5票棄權)及編號 10林同學(17票同意，

0票不同意，2票棄權)表決通過，編號 11馬同學(0票同意，16票不同意，

3棄權)表決不通過。本次「志工服務獎」計 15人參與評選，14人通過，1

人未通過。  

     （□下次追蹤時間月/ 日（星期○） □無下次需追蹤事項） 

 

伍、臨時動議: 無。 

 

陸、新增下次會議追蹤事項 

■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□有，共 案，如下： 

 

柒、 下次會議 預定討論提案 ： 

 

捌、 散會 時間 ：主席宣布散會：下午3：00分整 

 

玖、 下次會議時間：108年 月  日（星期 ）  時  分。 


